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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院第 13屆第 125次會議考選部重要業務報告 
民國 112年 2月 16日 

考選行政 

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五等考試併入公務人員初等

考試取才案研議情形 

壹、前言 

     公務人員初等考試（下稱初等考試）與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

務人員考試五等考試（下稱地方特考五等考試）同屬進用基層公務

人員之考試，應考人重複報考、錄取比率偏高，致部分提報地方特

考五等考試需用名額之用人機關無人可用。111 年 10 月 6 日鈞院

第 13屆第 107次會議，提報「公務人員初等考試相關問題研析報

告」，建議本部整併兩項考試，並以廢除地方特考五等考試、保留

初等考試為優先考量方案。經與用人機關就地方特考五等考試併

入初等考試之可行性進行研商，就研議情形及後續之配套作為提

出報告。  

貳、地方特考五等考試與初等考試之比較 

一、 考試制度設計之差異 

    地方特考五等考試與初等考試均屬進用基層公務人力之主要

管道，及格人員取得委任第一職等職務之任用資格；兩項考試之考

試方式、應考資格相同；設置類科相近，相同類科應試科目相同，

同質性高，其最大之區別在於錄取分發方式與限制轉調之期限及

範圍不同(詳如下表)。 

表 地方特考五等考試與初等考試比較表 
考試別 地方特考五等考試 初等考試 

應考資格 年滿 18歲中華民國國民 年滿 18歲中華民國國民 

考試類科及應

試科目 

17類科 

(一般行政、原住民族行

政、社會行政、勞工行政、

教育行政、圖書資訊管理、

人事行政、財稅行政、會

計、統計、廉政、經建行政、

16類科 

(一般行政、原住民族行政、

社會行政、勞工行政、教育

行政、圖書資訊管理、人事

行政、財稅行政、會計、統

計、廉政、經建行政、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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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別 地方特考五等考試 初等考試 

地政、電子工程、一般民

政、戶政及測量製圖類科) 

電子工程、金融保險及交通

行政類科)  

相同類科應試科目相同 

相同類科應試科目相同 用人機關 各級地方政府機關 全國中央及各級地方政府機關 

分發方式 按 15個錄取分發區，分區

錄取及分發 

全國統一分發 

取得任用資格 委任第一職等 委任第一職等 

限制轉調規定 6 年 3年 

考試與榜示時

間 

每年 12月舉行考試，次年

3月初放榜 

每年 1 月舉行考試，3 月初

放榜 

考區設置 14個考區 

(臺北、新竹、臺中、嘉義、

臺南、高雄、花蓮、臺東、

桃園、屏東、宜蘭、澎湖、

金門、馬祖) 

8個考區 

(臺北、新竹、臺中、嘉義、

臺南、高雄、花蓮、臺東) 

二、應考人重複報考及錄取情形 

(一)地方特考五等考試應考人重複報考初等考試比率逾 5成 

        經統計 106 年至 110 年間地方特考五等考試應考人重

複報考次年初等考試人數，平均約占地方特考五等考試報考

人數 56.60%。 

(二)地方特考五等考試錄取人員同時報考初等考試重複錄取比

率逾 4成 

        經統計 106 年至 110 年地方特考五等考試錄取人員同

時報考次年初等考試人數，報考比率平均為 86.11%，錄取之

比率平均達 42.25%，顯示重複報考並獲錄取者眾。 

   (三)地方特考五等考試錄取人員廢止受訓資格比率逾 3成 

        依公務人員考試法及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

試規則規定，考試錄取人員應經訓練，惟經統計每年地

方特考五等考試錄取人員經廢止受訓資格之比率大約在 3

成左右，由於兩項考試放榜及分配訓練之時間相近，經對照

地方特考五等考試錄取人員重複錄取初等考試比率及廢止

受訓資格比率，推估多數地方特考五等考試錄取人員係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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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等考試分配訓練，而放棄地方特考；又地方特考未曾提報

增額錄取名額，進而造成用人機關缺額無法補實。       

參、研議經過 

一、召開會議研商 

        為改善兩項考試重複錄取致影響機關用人問題，本部前

於 111 年 7 月 4 日邀集地方政府機關及銓敘部、行政院人事

行政總處召開會議，就地方政府委任第一職等公務人員職缺

提列至初等考試取才，地方特考不再設五等考試一案進行研

商，蒐集各用人及分發機關意見。經與會代表充分表達意見，

逾 6 成機關基於提高考試效能、改善重複錄取致職缺無人分

配情形、減輕應考人負擔及節省試務經費、資源等，同意整合

兩項考試統一由初等考試進用委任第一職等職務人員。惟仍

有少部分機關認為地方特考限制轉調年限及範圍較初等考試

嚴格，有助於偏遠縣市或離島地區留才；且機關每年有兩次提

缺機會，有利縮短人力銜補空窗期，建議繼續辦理地方特考五

等考試，並調整初等考試期程，以減少重複錄取情形。 

二、 審酌用人機關意見 

        111 年 10 月 6 日鈞院第 13 屆第 107 次會議，鈞院秘書

長提報「公務人員初等考試相關問題研析報告」，亦認為初等

考試與地方特考五等考試重複報考者眾，重複錄取造成錄取

者僅能擇一分配訓練，導致提報缺額機關無法滿足用人需求，

考用無法配合；重複報考則造成個人及社會成本之耗費，考試

機關需每年重複投注大量人力與典試及試務資源等，建議本

部研議整併兩項考試或間年輪流舉辦考試，並以廢除地方特

考五等考試、保留初等考試為優先考量方案，進一步與用人機

關研商其可行性。 

        本部前召開會議雖有多數機關同意地方特考五等考試併

入初等考試，惟仍有部分機關提出不同意見，經綜整並審酌研

議說明如下： 

    (一)兩項考試舉辦期程相近，幾於同一時間辦理分配訓練，據

統計數據，地方特考五等考試錄取人員於次年參加初等

考試並獲錄取之比率逾 4 成，每年錄取人員廢止受訓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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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人數逾 3 成，實際報到人數不如預期。且地方特考舉

辦迄今，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考量地方特考係採分區錄

取及分發方式，歷年均未提報增額錄取需求，機關若遇職

缺無人報到，並無遞補機制，地方特考人力空缺無人可

補，用人機關仍面臨無人可用情形，並無法縮短人力銜補

空窗期。 

    (二)地方特考限制轉調年限及範圍雖較為嚴格，惟因高等教

育普及化，地方特考五等考試錄取人員多高資低用，其仍

可能因陞遷發展、經濟考量、工作條件、個人生涯規劃等

種種因素，再度參加其他考試或離職，均屬其個人選擇自

由，欲以限制轉調制度，避免人員異動，達到適切久任、

穩定留才之效益有限，無法藉由限制轉調之方式達成。 

(三)各項國家考試期日安排，須就用人機關用人時程、分發

機關辦理分配作業期程、相關試務場地使用與洽借、人

力調度、試務流程等因素綜合考量，安排不易，考試期

程如有異動，均牽動各項試務作業之安排，即使技術性

調整初等考試期程，與地方特考錯開 2、3個月，實務上

仍難以限制應考人重複報考致重複錄取，調整考試期程

並無實益。 

(四)為因應縣(市)政府用人實務所需，強化地方攬才與留

才效果，111 年 9 月 23 日發布之各機關職稱及官等職

等員額配置準則第 8 條及第 5 條附表三修正案，將各

縣(市)政府委任官等配置比率下限由 30%修正為 25%，

未來地方機關委任官等員額將減少，相對提報需用名

額亦可能隨之減少，用人需求似無需分由兩項考試進

用。 

三、評估預期效益 

        經審慎研議本案之可行性，並就應考人、用人機關及試務

機關等三面向進行整理分析，評估預期效益如下： 

  (一)應考人 

1.應考人不需於一個月內參加兩項相同性質之考試，減少報

名費之經濟負擔及考試之煎熬與壓力。 

2.地方特考五等考試停止辦理後，每年取得委任第一職等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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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任用資格之考試雖然減少一次，但所有職缺均集中於初

等考試，配合增額錄取機制，應考人錄取機會提高，對應考

人權益並未有影響。 

3.初等考試限制轉調期限為 3年，轉調範圍較地方特考寬鬆，

對應考人而言較為有利，有助於提高報考意願。 

  (二)用人機關 

1.由初等考試單一管道取才，可避免產生重複錄取影響機關

用人，解決兩項考試相當比率重複錄取致無人可用情形，增

進考用配合；且初等考試有增額錄取機制，遇缺可適時遞補

增額錄取者，滿足機關臨時用人需求，用人更具彈性。 

2.統一進用管道，及格人員之限制轉調等各項規範相同，便於

人員管理及調配，對人力可為統一之規劃及運用，減省行政

資源。 

  (三)試務機關 

    1.近年地方特考五等考試需用名額有逐年減少之趨勢，部分

縣市甚至未提報需用名額，故將舉辦期程相近，性質相同，

應考人來源高度重疊的兩項考試合併，可減少舉辦考試之

次數，節約試務資源，減輕試務人力及地方政府機關協助辦

理考試之壓力，提升考試效能。同時可節省大量考試人力與

典試及試務成本資源，得改投注至其他亟需關注之考選事

項。 

2.地方特考五等考試共計 17類科，其試題均為測驗題，由於

建置題庫試題耗時、耗力，地方特考五等考試職缺併入初等

考試，可減少題庫試題之耗損，節省行政資源，進而提升建

置題庫之效能。    

        綜上，地方特考五等考試併入初等考試較兩項考試分開

舉辦，對應考人、用人機關及試務機關而言，均更有助益，可

有效提升整體考試效能。 

四、再次函詢機關意見，並獲支持 

        為求周妥，經綜整用人機關意見及評估本案預期效益等

撰擬說帖，於 111 年 10 月 21 日再次函詢各縣市政府，獲高

度共識同意地方特考五等考試併入初等考試取才，部分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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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提出相關配套建議，爰擬朝向地方特考五等考試併入初等

考試之政策方向推動。 

肆、配套建議 

    為利地方特考五等考試併入初等考試取才，並期考用配合，部

分機關就兩項考試合併後之配套措施提出相關建議，經研議後說

明如下： 

一、可採納並配合辦理部分 

(一)增設考試類科 

        地方特考五等考試共設置 17類科、初等考試共設置 16 

類科，兩項考試設置類科有 14 類科相同（行政類別 13 類

科、技術類別 1 類科），僅於地方特考五等考試設置之類科

為一般民政、戶政、測量製圖類科，爰兩項考試合併後，本

部將配合修正公務人員初等考試規則，增設相關類科，以符

用人機關需求。 

(二)增設離島考區 

          為利兩項考試合併之推動，自 113 年起，初等考試除

原有 8 個考區外，將增設澎湖、金門及馬祖等 3 個離島考

區，以利應考人就近應試，減輕離島應考人之交通往返困擾

及經濟負擔。 

二、現行增額錄取名額比率上限維持，暫不提高 

        部分用人機關建議適度提高初等考試增額錄取名額比

率，以應臨時用人需求，按現行各項公務人員考試提報增額錄

取名額，均依「公務人員考試增額錄取名額處理要點」規定辦

理，其增額錄取名額上限係與分發機關(銓敘部及行政院人事

行政總處)多次共同研商決定，亦為所有公務人員考試一體適

用。再就近 5 年初等考試提報增額錄取名額統計情形觀之，

提報比率並未達正額錄取名額 50%上限之規定，且自 109年起

尚有逐年下降之趨勢。是以，現行規定似仍得滿足用人機關提

報增額錄取名額之需求，未來將視兩項考試合併後實施情形，

適時檢討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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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考試分發方式及限制轉調年限，維持現行初等考試制度辦理  

        部分用人機關建議初等考試採分區錄取、分區分發之方

式辦理及延長限制轉調年限，以利在地取才、留才。惟實務上

地方特考因各錄取分發區需用名額不同，應考人多數會選擇

跨區報考，又初等考試與特種考試雖同屬公務人員考試，但實

質仍分屬不同考選體制，初等考試係全國性公務人員考試，與

因應特殊性質機關所舉辦之特種考試不同，如地方特考五等

併入初等考試取才，建議仍依循初等考試既有規範。 

        另限制轉調年限規定，已於公務人員考試法第 6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明定，且依近期立法院修正通過之公務人員任用

法第 22條，放寬養育三足歲以下子女之現職人員轉調限制，

顯示限制轉調規定有放寬及鬆綁現象。就基層公務人員考試

而言，延長限制轉調年限對穩定機關人事之助益，未必如機關

所預想，且增加限制並不利於攬才。 

伍、結語 

        為解決地方特考五等考試與初等考試重複錄取導致影響

機關用人困境，擬整合兩項考試，將地方特考五等考試併入初

等考試辦理，並與用人機關溝通獲高度共識。本案擬議方向如

獲院會同意，將自 113 年起即不再舉辦地方特考五等考試，

用人機關職缺均提列次年初等考試；為利應考人及用人機關

及早因應，預計於 112年 3月底前完成相關法制作業。   


